
《决议》规定，全市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
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支持配合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对检察机关依法
提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和书面检察建议等，应当及时办理并回复办理情况。对无正
当理由而不及时办理和回复办理情况的单位和个人，建议相关机关进行责任追究。

据了解，以往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不执行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
知书的法律后果或行政后果，而决议的出台，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手段柔性过多，刚性不足的突出问题。

在8月底，一公司代理的一个景观建设工程开标，共有10家投标单位参与竞标，检
察官在招投标监督中发现，参与竞标的某园林绿化工程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已过
期，也未出具延期证明，检察官当场提出应视为废标，并取消该公司的竞标资格。

针对此次开标过程中发现的废投标问题，检察官对招标人、投标单位提出了口头
检察建议，并对代理公司提出书面检察建议。

9月17日上午，河南省一招标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赶到市检察院，将落实
检察建议整改措施交至预防处处长张全来。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检察院已向153个相关单位发放检察建议，全部得以落实，通
过检察建议，共防止经济损失8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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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检察争取人大支持
增强法律监督权威

全国首个地市由检察机关建立对本地司法、执法情况综合评价机制，
全国首个地市全面实行重死刑案件讯问同步录音录像，郑州人大常委会
出台决议，全面支持并监督检察机关提升法律监督效果。

晚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红霞 张东 周庆华 文/图

8月27日，郑州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中，通过了《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据了解，这是郑州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就加强检察机关法
律监督工作专门作出决议，在全省市检察院中，我市检察院也成为第一家争取地方人大出台
决议加强法律监督工作的单位。

针对该《决议》，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祖伟表示，目前检察机关仍存在监督手段刚
性不足、执法监督渠道不畅、开展法律监督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难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行使
起来“并不简单”。

杨祖伟认为，“《决议》的出台，是对检察机关监督工作的支持，更是一种鞭策。重死刑案
件同步录音录像、检察机关建立对本地司法、执法情况评价机制等多项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
均是第一次尝试。”

杨祖伟告诉记者，这次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后，市检察机关将进一步会同有关部门同
探索完善法律监督工作的长效机制，形成监督合力，使法律监督取得更为有效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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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二 检察机关对本地司法、执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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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案件线索来源

建立法律监督责任追究机制
加强法律监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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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指出，检察机关要监督侦查机关制定和落实故意杀人等重特大案件全程录
音录像制度。对于这一条规定，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祖伟认为：“与其说是一项
制度的出台，不如说是执法理念的转变。”

《决议》出台后，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联合会签了《关于进一步提高重死刑案件办
理质量的实施意见》，在明确对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同时，制
定了详细的《全程录音录像操作规程》。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范俊讲解了会签意见的有关条款：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对
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安机关应当提供原始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或
者其他证据，录音录像应当附相关的制作说明。发现有其他非法证据的，应当要求公
安机关对证据的合法性予以合理解释或者补正。不能达到上述要求的证据，将不作为
定案的根据。因此给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造成不良后果的，检察机关将追究主要责
任者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今年年初，市检察院在起诉一起抢劫致人死亡的案件时，犯罪嫌疑人康某在翻供
的同时，表示受到刑讯逼供。检察机关向办案民警了解情况，民警拿出一份审讯时的
音像视听资料。该录像资料播放后，康某低头认罪。

范俊列举出实行同步录音录像有三大好处：一是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
益，遏制刑讯逼供等现象的发生；二是有助于巩固证据，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
和合法性，保障重大命案诉讼的正常进行；三是进一步规范侦查行为，也使检察机关的
诉讼监督工作更加具体。

《决议》第四条规定，市检察机关应当探索建立对本地司法、执法情况的评价机
制，定期对本地司法、执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向同级党委、人大书面汇报。

“以往群众和领导对于本地司法、执法状况是通过个案来了解的，而当地法律实
施的状况怎样，司法、执法情况的整体情况究竟如何，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群众
和党委、人大的领导往往缺乏整体的把握和评价。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应当把监
督法律的实施看做是自己的责任。”杨祖伟解释说。

案件质量是评价机制的核心和重点，进行评价的方式也有多种，而案件评查是其
中最为有效的方式。

据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苏志广介绍，评查重点是五类案件：一是报结后又重复上访
的案件；二是2007年以来新办案件引发上访的案件；三是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案件；
四是容易滋生腐败、容易发生违规违法的案件，主要是审判机关的民商事、刑事审判
和执行案件，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扣押涉案款物案件，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经济侦
查、治安处罚、交通管理等案件，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劳教部门办理减刑、假释、提前
解教、监（所）外就医、监（所）外执行等案件；五是刑事案件中另案处理的案件。截至
目前，已对相关106起案件进行全面细致的评查。

苏志广说：“今后每年集中开展案件评查工作时，将统一从所建立的评查人员档案
中挑选评查人员，确保评查队伍稳定和评查工作质量。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件评查，找
准政法机关执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从而向党委、人大建议，有针对性
地建立健全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产生。

《决议》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与检察机关共同建立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共享平
台，保障检察机关及时掌握在行政执法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的线索，重大行政执法案
件应当在移送侦查机关的同时报检察机关备案，行政监察机关对财产申报中发现的
问题应及时通报检察机关。

目前，市检察机关与全市23个行政执法单位会签了相关文件，建立了联席会议、
重大行政执法案件报检察机关备案等7项制度，设计了制式报表和文书，已初步建立
起了“行政执法与检察机关相衔接信息共享平台”。

按照相关规定，各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必须在3日内移送，决定不移
送的必须说明理由；公安机关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7日内必须作出立
案或不立案的决定，决定不立案的必须说明理由。

检察机关对各行政机关移送的案件和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进行监控，一旦发现
该移送不移送、该立案不立案等不严格执法的情形，可根据监督程序发出建议移送或
立案的检察建议。

《决议》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在财产申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利
用高科技手段，使公安、检察、行政执法机关能及时全面掌握信息。

据悉，自今年以来，各行政执法机关已向公安机关移送犯罪案件线索120余件，均
在检察机关进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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